
附件1

2023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填报单位： 金额单位：万元

一、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

“三干会”表彰奖励资金

项目级次
实施（主管）

单位

711001 - 巨鹿县总工会

二、预算执行

情况

预算安排情况（调整后）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

预算数 0.45 到位数 0.45 执行数 0.45

（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）其中：财政资金 0.45 其中：财政资金 0.45 其中：财政资金 0.45

其他 其他 其他

三、目标完成

情况

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

为激励先进，鞭策后进，县委、县政府对我单位获得三等功、嘉奖

人员予以表彰奖励。

按时发放奖励资金，激励了先进，鞭策了后进，掀起了我单位学习

先进热潮。 100%

四、年度绩效

指标完成情况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

预期指标值

实际完成值
单项指标

完成情况
自评得分

得分依据（佐证材

料）
符号 值

单位

（文字描述）

产出指标

（50）

数量指标 发放人数 12.50 = 2 人 2人 完成 12.50

《关于2022年度各

乡镇、县直各单位
领导班子和领导干

部综合考核结果的

通报》

质量指标 完成率 12.50 ≥ 95 % 95 完成 12.50

《关于2022年度各

乡镇、县直各单位

领导班子和领导干

部综合考核结果的

通报》

时效指标 及时率 12.50 ≥ 90 % 90 完成 12.50

《关于2022年度各

乡镇、县直各单位

领导班子和领导干

部综合考核结果的

通报》

成本指标 发放标准 12.50 = 0.45 万元 0.45万元 完成 12.50

《关于2022年度各

乡镇、县直各单位

领导班子和领导干

部综合考核结果的

通报》

效益指标

(30)

社会效益指标
直接、间接总受益

人数
15.00 = 2 人 2人 完成 15.00

《关于2022年度各

乡镇、县直各单位

领导班子和领导干
部综合考核结果的

通报》

可持续影响指

标

掀起向先进集体和

先进个人学习热潮
15.00 ≥ 30 % 90 完成 15.00

《关于2022年度各

乡镇、县直各单位

领导班子和领导干

部综合考核结果的

通报》

满意度指标

（10）
满意度指标 满意率 10.00 ≥ 90 % 90 完成 10.00

《关于2022年度各

乡镇、县直各单位

领导班子和领导干

部综合考核结果的
通报》

预算执行率
（10）

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= 100.00 百分比 100.00 完成 10.00

《关于2022年度各

乡镇、县直各单位

领导班子和领导干

部综合考核结果的

通报》
自评总分 100

五、存在问题

、原因及下一

步整改措施

无

填报人： 韩瑞君 联系电话： 4268186

说明：1.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，满分为100分。
      2.实际完成值，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；单项指标完成情况，根据下拉菜单选择“完成”或“未完成”。
      3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，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，预算数填0，到位数、执行数
、指标完成情况、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，直接保存提交。
      4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填0，绩效指标填“未完成”，自评得分填0；当年预算部分执行，剩余资金结转下
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，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。
      5.原则上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执行率10分。如某类指标未设定，其分值可
合理调至其他指标，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%；二、三级指标所占权重，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。各项指
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%。
      6.“预算执行进度”由系统自动生成，计算公式为：预算执行进度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；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，当“

预算执行进度≥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；当“预算执行进度＜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=预算执行
进度*10。
      7.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，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≥50人次，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
多少人次，不能填写完成培训多少场次、培训多少人等。
      8.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，当实际完成值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，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“完成”，否则
填“未完成”。
      9.当“单项指标完成情况”填“未完成”时，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。
      10.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，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，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。



附件1

2023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填报单位： 金额单位：万元

一、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

2023年行政人员年终一次性奖金、

事业人员奖励性绩效工资 项目级次
实施（主管）

单位

711001 - 巨鹿县总工会

二、预算执行

情况

预算安排情况（调整后）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

预算数 3.8464 到位数 3.8464 执行数 3.8464

（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）其中：财政资金 3.8464 其中：财政资金 3.8464 其中：财政资金 3.8464

其他 其他 其他

三、目标完成

情况

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

确保干部队伍积极性，提高人员积极性，保证人员待遇。
及时发放了行政人员年终一次性奖金、事业人员奖励性绩效工资确

保了干部队伍稳定性，提高了职工工作积极性。 100%

四、年度绩效

指标完成情况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

预期指标值

实际完成值
单项指标

完成情况
自评得分

得分依据（佐

证材料）
符号 值

单位

（文字描述）

产出指标

（50）

数量指标 奖励人数 12.5 = 8 人 8人 完成 12.5
县委、县政府

安排

质量指标 奖金足额发放率 12.5 ≥ 95 % 95 完成 12.5
县委、县政府

安排

时效指标 发放时间 12.5 文字描述 12月20日之前 12月20日之前 完成 12.5
县委、县政府

安排

成本指标 奖励资金总额 12.5 ≥ 3.84 万元 3.8464万元 完成 12.5
县委、县政府

安排

效益指标

(30)

经济效益指标 提升职工生活保障 15 文字描述 提升
提升了职工生活

保障
完成 15

县委、县政府

安排

可持续影响指

标

在职人员年终考核

情况
15 ≥ 95 % 95 完成 15

县委、县政府

安排

满意度指标

（10）
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10 ≥ 95 % 95 完成 10

县委、县政府

安排

预算执行率

（10）
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= 100 百分比 100 完成 10

县委、县政府

安排

自评总分 100

五、存在问题
、原因及下一

步整改措施

无

填报人： 韩瑞君 联系电话： 4268186

说明：1.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，满分为100分。
      2.实际完成值，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；单项指标完成情况，根据下拉菜单选择“完成”或“未完成”。
      3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，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，预算数填0，到位数、执行数、指标完成
情况、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，直接保存提交。
      4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填0，绩效指标填“未完成”，自评得分填0；当年预算部分执行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，
资金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，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。
      5.原则上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执行率10分。如某类指标未设定，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
他指标，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%；二、三级指标所占权重，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。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%
。
      6.“预算执行进度”由系统自动生成，计算公式为：预算执行进度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；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，当“预算执行进

度≥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；当“预算执行进度＜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=预算执行进度*10。
      7.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，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≥50人次，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，
不能填写完成培训多少场次、培训多少人等。
      8.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，当实际完成值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，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“完成”，否则填“未完成
”。
      9.当“单项指标完成情况”填“未完成”时，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。
      10.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，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，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。



附件1

2023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填报单位： 金额单位：万元

一、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

公安局辅警工会费

项目级次
实施（主管）

单位

711001 - 巨鹿县总工会

二、预算执行

情况

预算安排情况（调整后）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

预算数 16 到位数 16 执行数 16

（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）其中：财政资金 16 其中：财政资金 16 其中：财政资金 16

其他 其他 其他

三、目标完成

情况

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

保证公安队伍的稳定性，提高人员的积极性，维护公安辅警的合法

权益。 

按时拨付了公安辅警的工会经费，提高了公安辅警人员的积极性，

维护了公安辅警人员的合法权益。 100%

四、年度绩效
指标完成情况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

预期指标值

实际完成值
单项指标

完成情况
自评得分

得分依据（佐

证材料）
符号 值

单位

（文字描述）

产出指标

（50）

数量指标 保障人数 12.50 ≥ 242 人数 242人 完成 12.50 县政府批示

质量指标 发放工会费精确性 12.50 = 100 百分比 100 完成 12.50 县政府批示

时效指标 发放工会费时间 12.50 ≥ 95 百分比 95 完成 12.50 县政府批示

成本指标 公安局辅警工会费数额 12.50 = 16

按计提的工会
经费60%拨付给

公安局辅警，

按比例上解工

会经费，积极

开展工会活动

。

16万元 完成 12.50 县政府批示

效益指标

(30)

经济效益指标 职工队伍稳定率 15.00 = 100 百分比 100 完成 15.00 县政府批示

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职工生活水平率 15.00 ≥ 30 百分比 90 完成 15.00 县政府批示

满意度指标

（10）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10.00 ≥ 95 百分比 95 完成 10.00 县政府批示

预算执行率

（10）
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= 100.00 百分比 100.00 完成 10.00 县政府批示

自评总分 100

五、存在问题
、原因及下一

步整改措施

无

填报人： 韩瑞君 联系电话： 4268186

说明：1.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，满分为100分。
      2.实际完成值，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；单项指标完成情况，根据下拉菜单选择“完成”或“未完成”。
      3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，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，预算数填0，到位数、执行数、指标完成
情况、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，直接保存提交。
      4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填0，绩效指标填“未完成”，自评得分填0；当年预算部分执行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，
资金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，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。
      5.原则上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执行率10分。如某类指标未设定，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

他指标，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%；二、三级指标所占权重，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。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%
。
      6.“预算执行进度”由系统自动生成，计算公式为：预算执行进度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；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，当“预算执行进
度≥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；当“预算执行进度＜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=预算执行进度*10。
      7.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，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≥50人次，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，
不能填写完成培训多少场次、培训多少人等。
      8.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，当实际完成值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，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“完成”，否则填“未完成
”。
      9.当“单项指标完成情况”填“未完成”时，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。
      10.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，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，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。



附件1

2023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填报单位： 金额单位：万元

一、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

特岗教师工会经费

项目级次
实施（主管）

单位

711001 - 巨鹿县总工会

二、预算执行

情况

预算安排情况（调整后）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

预算数 21 到位数 21 执行数 21

（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）其中：财政资金 21 其中：财政资金 21 其中：财政资金 21

其他 其他 其他

三、目标完成

情况

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

保证特岗教师队伍的稳定性，提高教师的积极性，维护特岗教师的

合法权益。

按时拨付了特岗教师工会经费，保证了特岗教师队伍的稳定性，提

高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，更好的维护了特岗教师的合法权益。 100%

四、年度绩效

指标完成情况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

预期指标值

实际完成值
单项指标

完成情况
自评得分

得分依据（佐

证材料）
符号 值

单位

（文字描述）

产出指标

（50）

数量指标 保障人数 12.50 ≥ 276 人 276人 完成 12.50 县政府批示

质量指标
工会经费发放准确

性
12.50 = 100 百分比 100 完成 12.50 县政府批示

时效指标
特岗教师工会经费

发放时间
12.50 ≥ 90 百分比 90 完成 12.50 县政府批示

成本指标
特岗教师工会经费

数额
12.50 = 21按计提工会经费60%拨付给特岗教师工会经费，按比 21万元 完成 12.50 县政府批示

效益指标

(30)

经济效益指标特岗教师队伍的稳定性 15.00 = 100 百分比 100 完成 15.00 县政府批示

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教师生活水平 15.00 ≥ 95 百分比 95 完成 15.00 县政府批示

满意度指标

（10）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10.00 ≥ 95 百分比 95 完成 10.00 县政府批示

预算执行率

（10）
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.00 = 100.00 百分比 100.00 完成 10.00 县政府批示

自评总分 100

五、存在问题

、原因及下一

步整改措施

无

填报人： 韩瑞君 联系电话： 4268186

说明：1.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，满分为100分。
      2.实际完成值，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；单项指标完成情况，根据下拉菜单选择“完成”或“未完成”。
      3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，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，预算数填0，到位数、执行数、指标完成
情况、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，直接保存提交。
      4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填0，绩效指标填“未完成”，自评得分填0；当年预算部分执行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，

资金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，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。
      5.原则上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执行率10分。如某类指标未设定，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
他指标，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%；二、三级指标所占权重，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。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%
。
      6.“预算执行进度”由系统自动生成，计算公式为：预算执行进度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；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，当“预算执行进
度≥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；当“预算执行进度＜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=预算执行进度*10。
      7.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，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≥50人次，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，
不能填写完成培训多少场次、培训多少人等。
      8.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，当实际完成值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，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“完成”，否则填“未完成
”。
      9.当“单项指标完成情况”填“未完成”时，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。
      10.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，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，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。



附件1

2023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填报单位： 金额单位：万元

一、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

信息化系统建设经费

项目级次
实施（主管）

单位

711001 - 巨鹿县总工会

二、预算执行

情况

预算安排情况（调整后）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

预算数 2.978 到位数 2.978 执行数 2.978

（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）其中：财政资金 2.978 其中：财政资金 2.978 其中：财政资金 2.978

其他 其他 其他

三、目标完成

情况

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

改善单位办公条件，提高单位办公效率，更好的为全县职工服务。
按照要求购买并使用3台电脑，提高了单位办公效率，改善了单位

办公条件，更好的为全县职工提供了服务。 100%

四、年度绩效

指标完成情况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

预期指标值

实际完成值
单项指标

完成情况
自评得分

符号 值
单位

（文字描述）

产出指标

（50）

数量指标 信息化系统设备数量 12.50 = 3 台 3台 完成 12.50

质量指标信息化系统建设经费覆盖 12.50 = 100 % 100 完成 12.50

时效指标信息化系统建设经费完成 12.50 文字描述 12月底 2023年12月之前 完成 12.50

成本指标 信息化系统建设经费金 12.50 ≥ 2.97 万元 2.978万元 完成 12.50

效益指标

(30)

经济效益指标信息化系统建设工作完成产生的 15.00 ≥ 95 % 95 完成 15.00

社会效益指标信息化系统建设工作完成产生的 15.00 ≥ 95 % 95 完成 15.00

满意度指标

（10）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10.00 ≥ 95 % 95 完成 10.00

预算执行率

（10）
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.00 = 100.00 百分比 100.00 完成 10.00

自评总分 100

五、存在问题

、原因及下一

步整改措施

无

填报人： 韩瑞君 联系电话： 4268186

说明：1.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，满分为100分。
      2.实际完成值，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；单项指标完成情况，根据下拉菜单选择“完成”或“未完成”。
      3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，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，预算数填0，到位数、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
况、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，直接保存提交。
      4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填0，绩效指标填“未完成”，自评得分填0；当年预算部分执行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
金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，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。
      5.原则上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执行率10分。如某类指标未设定，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
他指标，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%；二、三级指标所占权重，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。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%
。
      6.“预算执行进度”由系统自动生成，计算公式为：预算执行进度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；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，当“预算执行进

度≥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；当“预算执行进度＜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=预算执行进度*10。
      7.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，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≥50人次，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，不
能填写完成培训多少场次、培训多少人等。
      8.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，当实际完成值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，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“完成”，否则填“未完成”
。
      9.当“单项指标完成情况”填“未完成”时，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。
      10.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，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，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。



2023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金额单位：万元

711001 - 巨鹿县总工会

预算执行进度

（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）

总体完成率

100%

得分依据（佐证材

料）

全县各机关单位

2023年度信息化系
统建设工程

全县各机关单位

2023年度信息化系

统建设工程
全县各机关单位

2023年度信息化系

统建设工程
全县各机关单位

2023年度信息化系

统建设工程
全县各机关单位

2023年度信息化系

统建设工程
全县各机关单位

2023年度信息化系

统建设工程
全县各机关单位

2023年度信息化系

统建设工程
全县各机关单位

2023年度信息化系
统建设工程

100

无



附件1

2023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填报单位： 金额单位：万元

一、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

职工书屋租赁费

项目级次
实施（主管）

单位

711001 - 巨鹿县总工会

二、预算执行

情况

预算安排情况（调整后）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

预算数 5 到位数 5 执行数 5

（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）其中：财政资金 5 其中：财政资金 5 其中：财政资金 5

其他 其他 其他

三、目标完成

情况

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

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，确保广大职工的基本文化权益，全力打造

职工书屋品牌，为职工成长提供平台。  

按时拨付职工书屋租赁费，按时开放职工书屋，使职工能够丰富精

神文化生活；确保了职工的基本文化权益；为职工成长提供了平台

。

100%

四、年度绩效

指标完成情况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

预期指标值

实际完成值
单项指标

完成情况
自评得分 得分依据（佐证材料）

符号 值
单位

（文字描述）

产出指标

（50）

数量指标 投入资金 12.50 = 5 万元 5万元 完成 12.50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

发《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
程五年规划(2019-2023年)》的

通知

质量指标 职工书屋建设面积 12.50 = 500 平方米 500平方米 完成 12.50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

发《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
程五年规划(2019-2023年)》的

通知

时效指标 全民阅读率 12.50 ≥ 50 % 90 完成 12.50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

发《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
程五年规划(2019-2023年)》的

通知

成本指标 每周定时开放 12.50 ≥ 2 天 3天 完成 12.50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

发《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
程五年规划(2019-2023年)》的

通知

效益指标

(30)

社会效益指标 提供优质服务 15.00 ≥ 70 % 80 完成 15.00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

发《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
程五年规划(2019-2023年)》的

通知

可持续影响指标 社会影响力 15.00 ≥ 90 % 90 完成 15.00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

发《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
程五年规划(2019-2023年)》的

通知

满意度指标

（10）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 10.00 ≥ 90 % 90 完成 10.00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

发《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
程五年规划(2019-2023年)》的

通知

预算执行率

（10）
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.00 = 100.00 百分比 100.00 完成 10.00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

发《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
程五年规划(2019-2023年)》的

通知
自评总分 100

五、存在问题

、原因及下一

步整改措施

无

填报人： 韩瑞君 联系电话： 4268186



说明：1.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，满分为100分。
      2.实际完成值，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；单项指标完成情况，根据下拉菜单选择“完成”或“未完成”。
      3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，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，预算数填0，到位数、执行数、指
标完成情况、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，直接保存提交。
      4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填0，绩效指标填“未完成”，自评得分填0；当年预算部分执行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
项目，资金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，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。
      5.原则上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执行率10分。如某类指标未设定，其分值可合理
调至其他指标，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%；二、三级指标所占权重，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。各项指标权重
占比之和为100%。
      6.“预算执行进度”由系统自动生成，计算公式为：预算执行进度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；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，当“预
算执行进度≥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；当“预算执行进度＜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=预算执行进度
*10。

      7.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，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≥50人次，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
人次，不能填写完成培训多少场次、培训多少人等。
      8.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，当实际完成值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，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“完成”，否则填“
未完成”。
      9.当“单项指标完成情况”填“未完成”时，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。
      10.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，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，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。



附件1

2023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填报单位： 金额单位：万元

一、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

县直单位及各乡镇工会费

项目级次
实施（主管）

单位

711001 - 巨鹿县总工会

二、预算执行

情况

预算安排情况（调整后）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

预算数 620 到位数 620 执行数 619.752

（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）其中：财政资金 620 其中：财政资金 620 其中：财政资金 619.752

其他 其他 其他

三、目标完成

情况

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

维护职工合法权益，完善工会参与社会管理机制，管好用好工会经

费充分发挥好工会的政治思想引领作用，把工会工作不断推向深入  

积极开展各种服务职工群众活动、组织开展工会活动，维护职工合

法权益；完善了工会参与社会管理机制；管好用好工会经费充分发

挥了工会的政治思想引领作用。  

99.96%

四、年度绩效

指标完成情况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

预期指标值

实际完成值
单项指标

完成情况
自评得分

得分依据（佐

证材料）
符号 值

单位

（文字描述）

产出指标

（50）

数量指标 受拨单位数量 12.50 ≥ 43 个数 43个 完成 12.50 《工会经费收

支管理办法》

质量指标 工会经费拨付准确率 12.50 = 100 百分比 100 完成 12.50 《工会经费收

支管理办法》

时效指标 工会经费拨付及时率 12.50 ≥ 95 百分比 95 完成 12.50 《工会经费收

支管理办法》

成本指标 工会经费数额 12.50 = 620按计提的工会经费60%拨付给县直单位及乡镇工会，按比 619.752万元 未完成 12.49 《工会经费收

支管理办法》

效益指标

(30)

可持续影响指标 受拨单位满意度 15.00 ≥ 95 百分比 95 完成 15.00 《工会经费收

支管理办法》

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影响力 15.00 ≥ 80 百分比 80 完成 15.00 《工会经费收
支管理办法》

满意度指标

（10）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10.00 ≥ 90 百分比 90 完成 10.00 《工会经费收

支管理办法》

预算执行率

（10）
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.00 = 100.00 百分比 100.00 完成 10.00 《工会经费收

支管理办法》

自评总分 99.99

五、存在问题

、原因及下一

步整改措施

由于支付账号产生错误，又到财政部门的支出控制时间点，故没有完全支出这一项目，今后要提前规划，避免出现此类问题。

填报人： 韩瑞君 联系电话： 4268186

说明：1.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，满分为100分。
      2.实际完成值，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；单项指标完成情况，根据下拉菜单选择“完成”或“未完成”。
      3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，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，预算数填0，到位数、执行数、指标完成
情况、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，直接保存提交。
      4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填0，绩效指标填“未完成”，自评得分填0；当年预算部分执行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，
资金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，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。

      5.原则上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执行率10分。如某类指标未设定，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
他指标，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%；二、三级指标所占权重，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。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%
。
      6.“预算执行进度”由系统自动生成，计算公式为：预算执行进度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；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，当“预算执行进
度≥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；当“预算执行进度＜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=预算执行进度*10。
      7.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，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≥50人次，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，
不能填写完成培训多少场次、培训多少人等。
      8.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，当实际完成值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，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“完成”，否则填“未完成
”。
      9.当“单项指标完成情况”填“未完成”时，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。
      10.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，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，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。



附件1

2023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填报单位： 金额单位：万元

一、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

全国、省部级、市级劳动模范荣誉

津贴 项目级次
实施（主管）

单位

711001 - 巨鹿县总工会

二、预算执行

情况

预算安排情况（调整后）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

预算数 10.46 到位数 10.46 执行数 10.46

（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）其中：财政资金 10.46 其中：财政资金 10.46 其中：财政资金 10.46

其他 其他 其他

三、目标完成

情况

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

为体现党和国家对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的关怀，使其受到国家和社

会的尊重，享受相关政治待遇、生活待遇，对达到退休年龄的劳模

发放荣誉津贴。

根据国家、省部级、市级劳动模范荣誉津贴发放标准，我单位每年3

月、6月、9月、12月分四批次为47名三级劳模荣誉获得者落实了“

劳模荣誉津贴”，弘扬和讴歌劳模精神，推动了全县上下形成崇尚

先进、创先争优的良好风尚。

100%

四、年度绩效

指标完成情况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

预期指标值

实际完成值
单项指标

完成情况
自评得分

得分依据（佐

证材料）
符号 值

单位
（文字描述）

产出指标

（50）

数量指标 受益劳模人次 12.50 ≥ 47 人数 47人 完成 12.50 冀办法（2018）
38号文件

质量指标 劳模荣誉津贴发放率 12.50 = 100 百分比 100 完成 12.50 冀办法（2018）
38号文件

时效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性 12.50 ≥ 95 百分比 95 完成 12.50 冀办法（2018）
38号文件

成本指标 劳模荣誉津贴金额 12.50 = 10.46

全国劳模每人
每月600元，省

级劳模每人每
月300，市级劳

模每人每月100
元等

10.46万元 完成 12.50 冀办法（2018）
38号文件

效益指标

(30)

社会效益指

标
劳模荣誉感是否提升 15.00 ≥ 90 百分比 90 完成 15.00 冀办法（2018）

38号文件

可持续影响

指标

掀起学习劳模精神热

潮
15.00 ≥ 80 百分比 80 完成 15.00 冀办法（2018）

38号文件

满意度指标

（10）

服务对象满

意度指标
劳模满意度 10.00 ≥ 95 百分比 95 完成 10.00 冀办法（2018）

38号文件

预算执行率

（10）
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.00 = 100.00 百分比 100.00 完成 10.00 冀办法（2018）

38号文件

自评总分 100

五、存在问题

、原因及下一

步整改措施

无

填报人： 韩瑞君 联系电话： 4268186

说明：1.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，满分为100分。
      2.实际完成值，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；单项指标完成情况，根据下拉菜单选择“完成”或“未完成”。
      3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，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，预算数填0，到位数、执行数、指标完成
情况、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，直接保存提交。
      4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填0，绩效指标填“未完成”，自评得分填0；当年预算部分执行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，
资金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，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。
      5.原则上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执行率10分。如某类指标未设定，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
他指标，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%；二、三级指标所占权重，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。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%
。

      6.“预算执行进度”由系统自动生成，计算公式为：预算执行进度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；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，当“预算执行进
度≥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；当“预算执行进度＜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=预算执行进度*10。
      7.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，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≥50人次，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，
不能填写完成培训多少场次、培训多少人等。
      8.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，当实际完成值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，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“完成”，否则填“未完成
”。
      9.当“单项指标完成情况”填“未完成”时，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。
      10.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，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，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。



附件1

2023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填报单位： 金额单位：万元

一、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

人员工资福利支出（公务员医疗补

助） 项目级次
实施（主管）

单位

711001 - 巨鹿县总工会

二、预算执行

情况

预算安排情况（调整后）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

预算数 0.129354 到位数 0.129354 执行数 0.129354

（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）其中：财政资金 0.129354 其中：财政资金 0.129354 其中：财政资金 0.129354

其他 其他 其他

三、目标完成

情况

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

保证人员待遇，提高人员工作积极性，确保干部队伍稳定性。
按时缴纳公务员医疗补助，保证了人员待遇，提高了人员工作积极

性，确保了干部队伍稳定性。 100%

四、年度绩效

指标完成情况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

预期指标值

实际完成值
单项指标

完成情况
自评得分

得分依据（佐

证材料）
符号 值

单位

（文字描述）

产出指标

（50）

数量指标 缴纳人数 12.50 = 8 人 8人 完成 12.50 实际缴纳情况

质量指标 完成率 12.50 ≥ 95 % 95 完成 12.50 实际缴纳情况

时效指标 时效性 12.50 ≤ 12 月 12月 完成 12.50 实际缴纳情况

成本指标 资金成本 12.50 ≥ 0.12 万元 0.129354万元 完成 12.50 实际缴纳情况

效益指标

(30)

社会效益指

标
社会效益提升值 15.00 ≥ 20 % 90 完成 15.00 实际缴纳情况

可持续影响

指标
保障日常办公 15.00 ≥ 80 % 90 完成 15.00 实际缴纳情况

满意度指标

（10）

服务对象满

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.00 ≥ 95 % 95 完成 10.00 实际缴纳情况

预算执行率

（10）
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.00 = 100.00 百分比 100.00 完成 10.00 实际缴纳情况

自评总分 100

五、存在问题

、原因及下一

步整改措施

无

填报人： 韩瑞君 联系电话： 4268186

说明：1.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，满分为100分。
      2.实际完成值，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；单项指标完成情况，根据下拉菜单选择“完成”或“未完成”。
      3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，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，预算数填0，到位数、执行数、指标完成
情况、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，直接保存提交。
      4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填0，绩效指标填“未完成”，自评得分填0；当年预算部分执行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，

资金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，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。
      5.原则上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执行率10分。如某类指标未设定，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
他指标，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%；二、三级指标所占权重，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。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%
。
      6.“预算执行进度”由系统自动生成，计算公式为：预算执行进度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；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，当“预算执行进
度≥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；当“预算执行进度＜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=预算执行进度*10。
      7.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，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≥50人次，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，
不能填写完成培训多少场次、培训多少人等。
      8.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，当实际完成值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，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“完成”，否则填“未完成
”。
      9.当“单项指标完成情况”填“未完成”时，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。
      10.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，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，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。



附件2

2023年度专项资金绩效自评表
金额单位：万元

一、基本情况 专项资金名称 冀财行2022年99号提前下达2023年困难职工及劳模帮扶救助专项资金 部门名称 巨鹿县总工会

二、预算执行
情况

预算安排情况（调整后）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
预算数 21.375 到位数 21.375 执行数 21.375

（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）其中：财政资金 21.375 其中：财政资金 21.375 其中：财政资金 21.375

其他 其他 其他

三、目标完成
情况

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

对困难职工实施生活救助、医疗救助、子女助学救助三方面帮扶救
助；做好困难职工救助服务工作，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及工会对困难
职工及劳模的关怀；有效缓解职工生活状况。

按时对困难职工开展了生活救助、医疗救助、子女助学等支出；    
按时拨付到困难职工账户上，确保专款专用；有效的缓解了职工的
生活状况。

100%

四、年度绩效
指标完成情况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

预期指标值

实际完成值
单项指标
完成情况

自评得分
得分依据（佐

证材料）符号 值
单位

（文字描述）

产出指标
（50）

数量指标 困难职工脱困解困
人数

12.5 = 100 百分比 100 完成 12.5 冀财行2022年
99号

质量指标 困难劳模救助率 12.5 ≥ 95 百分比 95 完成 12.5 冀财行2022年
99号

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12.5 ≥ 90 百分比 90 完成 12.5 冀财行2022年
99号

成本指标 人均救助指标 12.5 ≤ 4500 元/年 4500元/年 完成 12.5 冀财行2022年
99号

效益指标
(30)

社会效益指标 困难职工生活水平
提升情况

15 ≥ 30 百分比 90 完成 15 冀财行2022年
99号

可持续影响指
标

有效缓解职工家庭
困难

15 ≥ 90 百分比 90 完成 15 冀财行2022年
99号

满意度指标
（10）

服务对象满意
度指标

困难职工满意度 10 ≥ 90 百分比 90 完成 10 冀财行2022年
99号

预算执行率
（10）

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= 21.375 万元 21.375万元 完成 10 冀财行2022年
99号

自评总分 100

五、存在问题
、原因及下一
步整改措施

无

填报人： 韩瑞君 联系电话： 4268186

说明：1.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，满分为100分。
      2.实际完成值，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；单项指标完成情况，根据下拉菜单选择“完成”或“未完成”。
      3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，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，预算数填0，到位数、执行数、指标完成
情况、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，直接保存提交。
      4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填0，绩效指标填“未完成”，自评得分填0；当年预算部分执行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，
资金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，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。
      5.原则上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执行率10分。如某类指标未设定，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
他指标，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%；二、三级指标所占权重，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。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%
。
      6.“预算执行进度”由系统自动生成，计算公式为：预算执行进度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；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，当“预算执行
进度≥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；当“预算执行进度＜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=预算执行进度*10。
      7.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，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≥50人次，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，
不能填写完成培训多少场次、培训多少人等。
      8.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，当实际完成值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，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“完成”，否则填“未完成
”。
      9.当“单项指标完成情况”填“未完成”时，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。


